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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情况 
 

良乡共有一百九十六个村庄，伪房山所属一百四十九个村、良乡所属卅七个村，都是在日本投降后才

建立我之组织，个别村庄在 1945 年就有工作，如山根等村：打通了与保甲长的关系，交纳些公粮。大部分

村庄日本投降后建县以来，工作才有开展，但在围城附近村庄仍未发动过群众，只是个别村庄(如崇各庄、

豆各庄)进行了减租减息，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对我反应不坏。1946 年 4 月环境变化我们退出后，近两

年来我力量薄弱，敌人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在良乡城附近我只能找到保甲长，完成一部分征收工作。在

执行政策上，去年征收时，向大户押人要粮，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受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有些上层人物对

我方有惧怕心理。 

良乡城内共五保人，约 1100 户，共有大小商户 104 户，其中最大的商户有南北烧锅、增盛隆、宝合兴、

济安堂、义顺兴药铺、同义轩饭庄等，商业很繁荣。社会阶级主要统治人物有大地主何善义、城参议会负

责人张寿岭。伪机关有伪县政府、国民党党部、警察局、参议会、救济院、军民合作社、邮政局，镇公所、

商会等；其次有城关乡、玻璃河乡、交道乡、安庄乡等。另，城内有伪中学一处。 

良乡县在日伪时期即为国民党的模范县，抗日八年在军事上始终未受到过打击，因此为敌之较强县份。 

 

第二部分  入城准备工作 

 

(一)由部队和地方共同组织入城委员会，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领导机关，参加人员为县委书记、县长

及城敌社武和入城部队之军政负责人，下设各股办事，有组宣股、社会治安股、接收敌伪物资股、处俘股

等。 

(二)入城委员会下设纠察队，在军管时期由部队组织纠察队，地方接收后县基干武工队和民兵两个排

组成纠察队，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及警卫工作。在军管时不准随便入城，县制作入城证章。 

(三)入城干部首先由县委召开会议，研究收复城市及新区工作，进行学习教育讨论；特别是入城干部

城市工作经验缺乏，应该很好地学习政策与如何管理城市；根据本县具体情况学习地委对新解放区城镇工

作的指示及报纸上有关材料，并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入城纪律。定出规则，任何人都要切实遵守。 

(四)在入城干部配备上，县级各机关团体要抽一部分较强的干部廿人上下，另建立城厢区区公所(主要

干部抽调三区区委书记刘永国任区委书记，其它任职由张庭亮任宣委、邢克芳任组委、刘志祥任区长、李

锦魁为派出所长、杨怀亮为团体负责人、王文治任武装部长，其它干部另行配备，并组织宣传队。 

 

第三部分  具体工作 
 

(一)入城后，首先宣传我党的各种政策，政府颁发布告，消除群众对我之怀疑，在宣传内容上，应强

调工商业政策及宽大政策的宣传，安定民心。领导上首先抓住商会，开明绅士、教职员、知识分子召开座

谈会，一般群众要分街道召开会议，进行普遍宣传。 

(二)捕人杀人问题要提出少杀人、少捕人，杀人捕人要经过一定的法律手续，除武装特务人人可以逮

捕外，其余只有公安司法机关才有权依法逮捕人。杀人必须按规定手续办理，对伪组织人员除依法逮捕正

副县长、党部书记、警察局长等少数罪大恶极者外，一般的伪组织人员不加逮捕，并让他们向政府登记，

交出武器文件，坦白交代、悔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对不登记人员应加以调查，使其登汜，从工作中审

查教育改造，特别要防止民兵趁机报复，乱捕人，乱杀人，领导上必须注意。 



(三)对敌伪物资，武器弹药仓库粮食等由入城委员会统一接收，分别何归部队、何归地方，报分区分

别处理，派纠察队专门看守；入库要登记，以防遗失浪费。 

(四)对私人工商业一律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对罪大恶极敌特人员之工商业请示上级处理暂时仍可照常

营业)。入城后应宣布布告，迅速使工商业恢复起来；召开商人座谈会，讲明我之工商政策，利用旧商会，

恢复工商业。 

(五)对村乡伪政权采取改造之方针，使他们能给我们办事，第一步可以成立维持会，以后逐渐改造。 

(六)发动附近村庄民力及内地民工三至四个连摧毁敌人之工事、碉堡、鹿砦，发动群众去搞，可做烧

柴及木材用；收缴遗散人员之枪支，进行登记，令其坦白悔过自新。 

(七)在地方上除利用维持会，给我方做工作外，还从小商人、工人苦力、小手工业者中物色人才建立

秘密关系，做扎根工作，打下基础。 

(八)、建立城关派出所，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工作，布置岗哨监视坏人之活动，对工厂仓库邮电等公共

事业派人看守，防止破坏，加强社会管理。 

(九)组织宣传队。可抽三五区小学教员及高小中较好的学生，25 人至 30 人；任务是宣传我之政策及

目前形势；扩大政治影响，用群众会、小片会、街头会、知识分子座淡会、黑板报、大鼓、街头剧去宣传，

并在大街上刷写我之标语，将敌之标语涂抹，且翻印一些宣传品。 

 

第四部分  几个问题 
 

(一)政府布告内容： 

(1)一切商民人等均应遵守政府法令，一律加以保护，各安生业。 

(2)凡一切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工厂商店、作坊等)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学校、教

堂等)，一切有关社会公益事业机关(电话、邮局、医院等)及一切公共建筑、名胜古迹(仓库、古庙、古塔、

苗圃等)一律予以保护，严禁拆毁、破坏、迁移偷窃，倘有故犯者，不论任何人均有权制止，并上报政府依

法处理。 

(3)对蒋傅伪军伪组织人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依法逮捕外，凡不再持枪抵抗继续残害人民，

进行非法活动破坏治安的一般伪组织人员一律采取宽大不加逮捕，并准其迅速向政府登记，坦白悔过交出

武装文件，保证以后不再做坏事，如仍执迷不悟，继续为敌服务或发现有破坏活动者，予以严惩。 

(4)凡属敌伪军用仓库及一切物资一律没收，任何人不得隐蔽破坏，如有遗散和私人保存者，立即向政

府报告，登记听候处理。 

(5)解散特务组织，严禁蒋傅匪特务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一切扰乱社会治安的偷窃抢劫不法行为，所有

居民商店、工厂、客栈、饭铺均不得包庇隐藏特务匪徒，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严办。 

(6)所有私人经营之工商业，均应照常自由营业，政府并加以保护。 

(二)入城纪律(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 

(1)在军管时期，进入城市必须佩带入城证，否则禁止入城。 

(2)一切入城党政军民人员，必须宣传党的政策，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禁一切破坏群

众纪律之行为。 

(3)一切缴获归公，任何人员不能擅自动用仓库、工厂、企业、商家之物品、保护工商业不能侵犯，对

铁路车站、电灯、电活、医院学校、图书馆等，均须严加保护，不能破坏。 

(4)对人犯之逮捕除司法公安可依法逮捕外，其他人不准乱行逮捕。对武装特务及杀人放火放毒爆炸等

现行犯，可加以逮捕，但应立即送公安机关处理，不得擅自扣押处理。” 

(5)对回教均须遵重其教规与风俗习惯，不得歧视。 

(6)不许无故鸣枪。 

(三)制定入城证章。在军管时期，干部民兵入城必须佩带入城证章，否则不许随便入城。纠查队进行检查。 

(四)几个注意的问题： 

(1)采购问题：要统一办理，由入城委员会指定出入口商店办理(有上级批准的例外)。不准乱行抢购物

品，以防影响物价上涨，于群众不利。 



(2)我解放城市后，重视社会管理工作，防止趁机抢东西，对我内地之民兵，应加强教育，防止其报复

行为；一般群众混入城内发洋财，必须注意制止，在各主要路口要加强岗哨。 

(3)对隐蔽敌之物资：枪支武器、秘密仓库、弹药库等要动员自报，可加以奖励，对调查属实而不报者，

应予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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